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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梁平县工业产品荣获中国和重庆名牌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 
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级各部门，有关单位和企业:
《梁平县工业产品荣获中国和重庆名牌奖励办法》已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
中共梁平县委办公室
梁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06年11月14日
 
 
 
 
梁平县工业产品荣获中国和重庆名牌奖励办法
 
为调动企业自主研发、自我创新积极性，鼓励企业争创品牌，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综合竞争能力，根据《中共梁平县委、梁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意见》（梁平委发[2006]10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励条件
（一）受奖励企业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必须是市级及其以上部门认定。
（二）受奖励企业须是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、连续三年赢利、从业人员不低于50人的诚实守信和依法纳税企业。
二、奖励范围和标准
（一）首次被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综合评审确认为“中国名牌产品”，奖励人民币10万元；
（二）首次获得“中国驰名商标”，奖励人民币10万元；
（三）首次被授予“国家免检产品”，奖励人民币8万元；
（四）首次获得重庆市“著名商标”，奖励人民币5万元；
（五）首次被重庆市综合评审确认为“重庆名牌产品”，奖励人民币5万元；
（六）首次被重庆市评审认定为“知名品牌”，奖励人民币3万元；
（七）同一产品连续三届保持以上国家、市级荣誉称号，可再按相应奖励标准的25%计发一次奖金。
三、奖励申报
获奖企业于每年12月底前凭有效文件、《证书》向县工业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，县工业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次年1月前组织县财政局、质监局、工商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意见上报县政府审定，由县政府作出表彰奖励决定。
四、奖金来源及使用管理
（一）奖励资金在县工业发展基金中列支。
（二）获奖企业所得奖金应当用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、名牌产品和免检产品的宣传、市场营销、市场开拓和名牌产品的扩大再生产，适当奖励争创名牌产品的有功人员。
（三）获奖企业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，骗取奖励的，追回其已获奖励资金。
五、本办法由县工业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六、本办法自行文之日起试行。

